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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智者大師的「絕待」與「相待」妙理思想普遍的見諸於其主要著作，如天台

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句》《摩訶止觀》《維摩詰經玄疏》《四教義》《維摩

詰經略疏》等重要典籍中。 

當然其主要的中心義理架構是建立在五時八教教判思想開展上，而其中的義

理詮釋所表徵關於智者化法四教、五部五味所呈現的《法華經》與其他經教的教

相判釋應用方式，無疑的是對於智者所強調的絕待妙理與相代待妙理交相運用的

結果。 

智者將佛教教義分為四教，將經之部類分為五部五味。於四教中，認為藏、

通、別三教為麤，而圓教為妙。又於五部五味中，以華嚴部乳味、阿含部酪味、

方等部生酥味、般若部熟酥味等四部四味具備微妙義，然而此是相待於藏教而

言，若是通、別、圓此三教教法內容彼此相待之分判上，則在相待妙理而言，仍

是有偏圓之別。唯獨法華醍醐味屬純圓獨妙之圓教。由是成立相待判攝、絕待開

顯之學說。 

此外，待絕二妙在觀心法門上的應用，智者特別強調聞慧雙修義觀雙舉，因

此其教相門的詮釋必然的函蓋了觀心法門的展現，此義理即建立在定慧等持止觀

雙運的修行理念要求。因於此而展衍出二種義理方向：一是止觀內函的相待義及

絕待義，二是在修行觀法上的相待義與絕待義。 

在相待觀的觀法面向，最主要的是彰顯法華圓教不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圓融三

觀。在絕待觀上，則從圓教圓融會通出發，即證成藏通別三教皆會入圓教即空即

假即中圓融三觀。 

因是之故，不論從教相門或觀心門而論，智者的相待妙與絕待妙的判攝之

道，皆是以即空即假即中的實相中道義理，來作為相待妙與絕待妙的判攝標準。 

本文將從「相待妙理」去開展「破麤顯妙」之教判義涵；以「絕待妙理」去

開展「開麤顯妙」之義理進路，藉以彰顯出法華一乘是中道實相究竟圓頓無上教

義，並勾勒出智者教判的真實旨趣。 

 

關鍵字：相待妙，絕待妙，本跡，權實，破麤顯妙，開麤顯妙，中道實相，五時

八教判 

                                         1 



 

壹、前言： 

絕待與相待妙理在智者教判思想上的應用，最主要見諸於智者大師對《妙法

連華經》的經題注疏－《法華玄義》之中1。當然不只是在《法華玄義》中有此

詮釋。另外，在智者其他的重要著作中如《法華文句》、《摩訶止觀》、《維摩詰經

玄疏》、《四教義》、《維摩詰經略疏》等重要典籍中，亦呈現出相同之旨趣及論證

型式。其中尤以三大部，特為表徵智者所揭櫫的聞慧雙修、義觀雙舉之教相門及

觀心門的核心義理巨擘。 

絕待妙與相待妙的二重詮解，在於開展法華經純圓獨妙的要義，不可思議的

「妙」義，不但是法華經的正體，既是諸法實相的表徵，亦是全經的根本奧義。

對法華之妙義而言，所言妙者，義釋為不可思議、絕待、不能比較思量者。所以

對於《法華經》此一殊勝之經典，稱作妙典；此種無法比較超越名言之法，稱作

妙法；而其深妙不可思議之道理，稱作妙理；不可言詮之圓頓觀修方式稱之為妙

觀；不可思議之境界，稱作妙境；依妙因妙行而得之證果，稱作妙果。2

    是故「妙」之一字，玄之又玄，因其圓妙義使《法華經》列於諸經之首，位

為諸經之王，以是智者有「九旬談妙」之至極美譽。此種待絕不二不思議妙義貫

串縱橫於智者判教之內涵處，便稱為「法華二妙」，又稱待絕二妙。 

智者五時八教教判的中心架構，即是以絕待、相待二重進路來加以旁通貫統

圓融會攝的。特為標舉出法華一乘圓頓教義所開演的二重進路的銷解融會，既是

相即又是同時性且超越性的詮釋模式3，智者對此種佛教諸經論所進行的判攝比

較，並不只是要呈現出其純圓獨妙開權顯實的法華至上的義理象徵，而其所彰顯

出的詮釋方式，亦不只是表現在佛學詮釋上所運用的一般詮解模式而已。 

就如智者所強調的「從無住本立一切法」，此無住的道理，即是本時實相真

諦，而一切法的表徵，即是本時森羅俗諦。絕待與相待的妙理，所欲開展的中道

實相的圓融世界，並不是消極無作為的，也並非互無關涉，隔歷不融的，更非陷

                                                 
1 絕待相待二妙之義理主要專論於《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卷二上下及卷三

上，然其相關義理則幾乎遍現於智者的所有著作。此書共十卷，乃天台大師智顗在隋開

皇十三年（西元593年）於荊州玉泉寺講述，灌頂筆記，全稱妙法蓮華經玄義，略稱法

華經玄義、玄義、妙玄。為法華三大部之一。本書詳釋「妙法蓮華經」之經題，以特有

的五重玄義的解經詮釋法，以說明《法華經》幽玄之義趣，乃智者教觀雙美中之教相門

的重要著作。 
2《法華玄義》卷一上，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681 上中下 
3 安藤俊雄在其所著的《天臺性具思想論》中，頁 35~54-，在論證三軌成乘及三種十法

等，所言及的敵對的相即辯證法的說明與運用，即是應用了待絕二妙二重進路的辯證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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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虛無斷滅的窠臼而無法言詮彰顯的，而這種廣大湛深的表徵內涵，是既超越而

又當下可及的，是一種相對且相即，不超而超的圓妙境界。 

此一相待絕待妙理辯證理路的行進方式是，首先以開顯偏圓、麤妙、本跡、

權實的第一重相對性真理的相待對演，以不假方便善巧的相即當體全現圓妙義的

手法，導引出第二重的超然絕待離言去知的聖默然真理的全體顯現，然後再以一

切皆圓一切皆妙的究竟了義原則之下，以全然性、普遍性、圓滿性的證成方式，

來開展出法華一佛乘殊勝究極圓融的圓頓真理。在差別界中呈現高妙的真理；在

絕對界中顯現圓妙的真諦，既是超越殊勝，也同時具足廣大圓滿，而冥符契合於

《法華經》所標舉的當體中道實相義。 

對於待絕二妙於觀法上的應用而言，智者圓頓觀的特色，在於當下一念心即

圓具十法界，即是不假一切方便觀修，以現量圓觀，圓照不可思議現量境，當體

現證中道佛性實相義。是故中道即是佛性即是實相，一切的分圍對立完全消解，

這便成就了煩腦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相待相即又圓融超越的圓修次第，也因為

此圓融超越的深觀，貫通融會了智者所建構的一切表徵不思議妙義的教法體系。 

    是故，本文將從「相待妙理」去開展「破麤顯妙」之教判義涵；以「絕待妙

理」去開展「開麤顯妙」之義理進路，藉以彰顯出法華一乘是中道實相究竟圓頓

無上教義，並勾勒出智者教相判釋的真實旨趣。 
 

貳、「絕待妙」與「相待妙」的定義與詮釋： 

一、「絕待」與「相待」在佛法上的意義： 

    所謂「相待」是指差別界之現象互相對立。即一切有為法皆自他對立，藉之

以存立。如長短、東西、有無、是非、淨染、迷悟、生死等，彼此相待相倚而存

立。又如色境待眼根而為色境，眼根待色境而為眼根，此根境二者在佛法中都是

界定於色法範疇之內的，顯現出根與境之相對義。 

  另外，若將此根境相對之範疇推而廣之，於小乘《俱舍論》將宇宙萬有分成

五位七十五法之說，五位為心王、心所法、色法、不相應行法、無為法。其中心

法即六識心王；而在大乘《百法明門論》五位百法之說中，則謂心法有八種，即

八識。以相待義而言，若一切萬有若以色心二法分類時，則總合心王與心所稱為

心法，則其與色法是相對待的。 

    而「絕待」的意義是與「相對」、「相待」對稱。絕即泯絕、斷絕之意；對

是對立、對待之意。一切萬法，自現象界之觀點而言，存在著長與短、大與小、

東與西、有與無、是與非，乃至淨與染、迷與悟、生與死等之對立現象狀態，佛

法上稱之為相對、相待；然若從至極平等之絕對立場觀之，則諸法實相，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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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不虛不妄，而真實一際。世間本無千差萬別之相對性質，法性、法相既同為

一實之義，有無、真俗亦兩兩平等不二。此一真如平等之法界，自是超越、泯絕

各種兩端相對立場之分別見解，故稱絕待。 

相待的內涵在佛學上的定義，是界定為生滅無常相待而起的緣起法、生滅法

或有為法；而絕待的意義則可解釋為空性、無為法或諸法實相。緣起與空性原本

就是相即且又是相對的關係，也成為一切佛法的核心教義，與佛法的詮釋是否具

足正見及了義的中心判準。 

二、「絕待妙」與「相待妙」義的詮釋與開展： 

相待絕待之意義應用在智者的判教思想而言，除了保有原先的義涵之外，也

赋與了新的理論，特別是做為智者在五時八教的教相判釋上而言，因為絕待與相

待義加上了「妙」字之後，其原意就會被抽離出來且加以擴大，此種佛法理路的

昇進，開始由小乘的消極人我偏空性，進而達到大乘所主張的我法皆空的諸法空

相，最終則進趣至呈顯出一佛乘的中道實相義，達到心識與外境、現象與本質，

相對與絕對的統一融攝的完成。這便具體的表現出，法華一乘不可思議圓妙義的

全然體現。 

絕待與相待的意義，在佛學詮釋學上而言，是應用非常廣泛的，如《成實論》

＜假名相品＞所立之「三假施設」4的觀念，其欲呈顯出相待於空性的原理的辯

證模式；《解深密經》中所揭示的唯識學上極為重要教義的「三性」相待於「三

無性」5義，以此彰顯一切諸法無自性性的道理；乃至《中觀論》中為詮顯一切

法無自性性的破而不立之主張－「八不中道」6，其以否定一切對立的生滅現象

的辯證方式，來證成畢竟空性的肯定面向，進而彰顯無所得中道之實義；又如於

佛法諸多經論中，所常用的四句法之形式來解釋各種義理7；當然還有標舉法華

                                                 
4 《成實論》＜假名相品＞所立之三假，即：(一)因成假，一切有為法乃因緣所成，故

稱為假。(二)相續假，眾生心識念念相續，前念既滅，後念復生。了此相續，本無實體，

故稱為假。(三)相待假，一切諸法各有對待，如對長說短、對短說長、對無說有、對有

說無，大小、多少、強弱亦復如是。了此一切對待之法，本無實體，故稱為假。 
5 三性三無性之說，乃根據《解深密經》卷二之＜一切法相品＞而說者，謂一切存在之

本性與狀態(即性相)，從其有無或假實之立場分成三種；說明三性之各別為「無自性空」

之道理，則稱為三無性。三性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三無性又稱作三

種無自性性即：相無性、生無性、勝義無性。 
6 《中觀論》 卷首有「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不來亦不出。能說是因

緣，善滅諸戲論；我稽首禮佛，諸說中第一。」之偈，其中不生、不滅、不常、不斷、

不一、不異、不來、不出，稱為八不。用「不」來遮遣(否定)世俗之八種邪執，以彰顯

無得中道之實義，故稱八不中道。 
7 所謂四句法，即以肯定、否定、複肯定、複否定等四句來分類諸法之形式。如《中論》

卷一之「無生四句」為「不自生、不他生、不共生、不無因生」，《俱舍論》卷二十五

之「厭離四句」為「厭而非離、離而非厭、亦厭亦離、非厭非離」，《成唯識論》卷一

所舉外道之「一異四句」為「一、異、亦一亦異、非一非異」，《法華文句》卷三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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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的天台智者對法華圓教純圓獨妙義所採取的二重進路的判攝理路的展現。 

凡此論點究實而言，在佛法詮釋的方法上是殊途而同歸的，即皆欲呈顯出在

相待的生滅差別法中，彰顯出諸法無自性性的內涵，至於在其空性義中的空與不

空，消極與積極，真空取向與妙有取向，或是偏空與圓空的內涵表徵，乃至一法

不取一法不捨的直向趣進實相中道的表達方式，則是差異各別的。 

    就《成實論》而言，其「三假施設」所呈現之相待空性義，就智者的觀點而

言，此種透過哲理分析的空性內涵，明顯偏向消極性人無我空性的偏真呈顯，是

從緣起面向，對緣起法的分析觀察，而消解對於諸我法的實執，進而達於空性的

諦理，此種假有顯空的呈現方式是非當體的，非直觀的，且帶有解析推理的辯證

義涵；而《解深密經》中所揭示的三性義，相待於三無性的詮釋內涵，則導引出

非有非空真空妙有的中道義理，由於此三無性被視為「密意說」，此種假說其無

性者，是為了否定世俗所執持之「實性」，而非「了義」，因為三自性中的後二

自性，即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二者，其性是非無的；因此顯現出三性相待三無性

義理的進路有較偏向「勝義有」的傾向；另外《中觀論》所提舉的「八不中道」

的辯證模式，則歸結出一切諸法破而不立，有著近似於趣向捨棄名言相待的善巧

方便性質，以及否定在現實的修行實踐觀鍊熏修的方法層面應用上的需求性與價

值性，此種詮釋方式，也極為明顯的表明在《中觀論》中，採取應用四句法來詮

釋諸法畢竟空相的「破而不立」特性，呈現將一切法皆予以遮遣的風格上。 

相較於上述諸經論對於中道內涵的詮解模式，智者在詮釋法華教義的殊勝當

體上，以相待顯妙和絕待顯妙的來去相因迴互辯證的手法，進一步呈現出「待絕

不二」不可言説的微妙理體，以一切皆圓一切皆妙的超然絕待義理，以積極肯定

的詮釋手法，而直趣統貫圓融會通的普遍證成於諸法實相內涵，來加以呈顯如海

納百川般的無限包容力與擴張力，開展出法華圓頓一乘所欲彰顯的諸法中道實

相，及其廣大圓滿的真實義涵。 
 

參、絕待妙與相待妙的核心主軸－中道實相： 

一、從不可思議「妙」義開展： 

從「妙」字出發所開展的相待妙理及絕待妙理二進路所彰顯的中道實相教義

判攝中，從始至終應用在智者教相判釋的中心準則，皆完全的扣緊著《法華經》

的正體－中道實相，亦即欲透過從諸經論對於中道實相的詮釋呈現是否圓滿、究

竟、遍攝，或者在表詮中是否含帶或不含帶善巧方便法門等多重面向的檢視與檢

證，來確立、界定、並彰顯一佛乘圓頓教義的圓妙殊勝內涵。 

                                                                                                                                            
「權實四句」為「權、實、亦權亦實、非權非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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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待妙」之妙，含有較其他佛法教義之麤理者為高妙殊勝之意。相待妙乃

是對彼之偏麤而顯此之圓妙，故稱相待妙；若超越於對待比較之麤妙與否而自為

妙，於妙之外即無麤可言者，無可對待比較，純一獨妙，則稱絕待妙。以上二者

簡稱為待妙、絕妙，而並稱待絕二妙。 

   直而論之，待絕二妙乃智者於解釋《妙法蓮華經》經題中之「妙」字時，所

原發獨創的，對於不可思議妙法所採用之辯證詮釋法，謂《法華經》於佛法教義

中的屬大乘實教，相較小乘為圓妙。又在大乘中較其他諸經之權教(方便教、假

說教)兼有實教之義者，則《法華經》之直言圓實教，較之權教他經為殊勝。由

此相待論證比較上所得妙之意義，則稱「相待妙」。若僅由《法華經》之目的、

本義而言，實無大乘、小乘之別，亦無方便、真實之分，則其超越相對上之思惟

及表現所得妙之意義，稱為「絕待妙」。亦即《法華經》開三乘之權，而全顯一

乘之實，然就法華經之目的、本義而言，實無三乘、一乘之別，亦無權實之分，

故法華之妙乃超越相對比較，而為絕待妙。 

    智者將佛教教義分為四教，將經之部類分為五部、五味。於四教中，判攝藏、

通、別三教為麤，而圓教為妙。又於五部五味中，以華嚴部乳味、阿含部酪味、

方等部生酥味、般若部熟酥味等四部四味均「非圓教」(麤)或是圓教(妙)之和合，

僅有法華部醍醐味屬於純粹之圓教（妙）。智者即以此一相待妙判攝其他教，而

謂法華圓妙超越於其他之教，對此，絕待妙乃消除對立差別之執心，超越一切，

而成為絕對殊勝之「妙」。由是，乃有相待判攝、絕待開顯之說，相待判攝係對

教化眾生而言，絕待開顯乃對教之圓融本質而言者。 

二、中道實相的多重向度： 

    中道實相不只是法華經的正體，亦是一切大乘經教的中心要義，也是一切經

教是否了義究竟的判準，如《維摩經玄疏》所云： 

「一切大乘經但有一法印，所謂諸法實相，若大乘經有實相印，即是大乘了義

經，聞者乃可得菩薩道。若無諸法實相印即是不了義經，聞者多墮二邊不能

得無生忍也。復次若無實相印，雖說種種願行猶濫魔之所說。」8

  正因為中道實相的義理至為重要，因此在智者判教體系的建構決擇中，正是 

以諸教的中道實相義是否圓滿呈現一切遍成，且無所不攝的境界展現，作為智者

在相待判麤妙、絕待開圓妙二重義理開展上的絕對依據，對於智者在詮釋中道實

相的深廣要義，可分為三方面來論證： 

(一)、佛性與中道實相的齊稱並舉： 

在待絕二妙詮解諸法實相的義涵中，特為提舉的是佛性與中道實相的齊稱並

                                                 
8 《維摩經玄疏》卷第六，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5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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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此種論證方式對於五時八教而言，是一種至為重要的概念，亦是法華之所以

稱為超八醍醐的中心要旨，也成為法華一乘稱為無上圓頓教之所在。如《法華玄

義》卷三的具體闡述，便可看出其理論背後的原義。 

「大經云：如來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非苦者

非虛妄生死，非諦者非二乘涅槃，是實者即是實相中道佛性。」
9

此也間接的說明，法華圓教所彰顯的佛性義，不只是蘊涵於個人內在潛質的

佛性，也呈現出「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不可分別式的，圓融式的佛性特質。 

(二)、中道實相與空及如來藏的關係：  

中道實相的內涵是含攝一切的，所謂的「一色一香皆是中道」，「舉手低頭

皆成佛道」，是故，一切差別對待的萬有諸法皆因中道實相無差別無對待的特殊

體性而圓攝一切的。故而中道實相圓具了真空妙有的微妙本質，以是中道實相與

空及如來藏之間呈現出不一不異、非縱非橫的關係。如《法華玄義》卷五下所言： 

「圓教點實相，為第一義空，名空為縱，第一義空即是實相，實相不縱此空豈

縱。點實相為如來藏，名之為橫，如來藏即實相，實相不橫此藏豈橫。故不

可以縱思，不可以橫思，故名不可思議法，即是妙也。」10

而實相與空及如來藏，既呈現出此種不可分別無有對待的圓融特質，這就

直接證成且發揮了《法華經》所要強調「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的極說，

表現出不可思議的鮮明風格，也說明了以此「一念凡夫心」透過對中道圓頓觀

法的掌握，便可超越利鈍、頓漸、迷悟等藩籬，直接的、當下的現證中道佛性。 

(三)，中道實相的面面觀： 

智者所圓詮的中道實相，既是呈現出，無差別、無能所、無主客對待，以圓

融會通出發而圓合一切法的表現方式。那麼顯現在言說之道，可以言詮的法教上

而論，自然會開展出其多重角度而不可定於一說的說法模式，此正展現出不可言

詮的佛法在概念化義理化之後的多元面向性，且更具足了肯定積極、廣大圓滿的

圓教風格。如《法華玄義》第八卷下所言： 

「實相之體秖是一法，佛說種種名，亦名妙有、真善妙色、實際、畢竟空、

如如、涅槃、虛空、佛性、如來藏、中實理心、非有非無中道第一義諦、

微妙寂滅等。無量異名悉是實相之別號，實相亦是諸名之異號耳。」11

                                                 
9《法華玄義》卷三上，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11 下 
10 引自《法華玄義》第五卷上，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3 上 
11 引自《法華玄義》第八卷下，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2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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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論說方式，與法華所云「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相互符應，亦與大品般

若經「不壞假名說如實義」的理念相互契合，智者便是以此種湛深圓融的中道實

相法教，以待絕二妙之雙重進路，來創設開展其劃時代的教判義理體系。 

綜而言之，相待妙顯現出差別之中，萬有諸法的分別相，亦具足了一切皆圓

之妙義；而絕待妙無分別相中，於無對待中呈顯一切皆妙之圓意，在差別與平等

的相對隔別中，以相即性互融性的展現方式，顯現無分別、無偏圓、無麤妙、無

勝劣，一切法皆圓成的莊嚴實在相，將中道佛性實相義，原原本本的如實完整呈

現。因是之故，智者的相待妙與絕待妙的判攝之道，即是以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 

實相義理，來作為相待妙與絕待妙的判攝標準。 

 

肆、絕待與相待妙理於智者判教的開展與應用： 

法華一乘既是純圓獨妙，一切皆妙，且普遍肯定證成一切的法教，因是之故

待絕二妙的應用與詮釋，同樣是遍攝一切法教的，由此絕待二妙的進一步開展，

而遍入一切諸法，如三法妙、跡門十妙、本門十妙、觀心法妙、五味判麤妙、四

教判麤妙、權實判麤妙、蓮華譬喻妙等。 

此等由不可思議妙義出發所呈現的多重型式妙義的開展，無疑的已涵蓋了智

者「教相」與「觀心」兩大門的甚深法要，也充份的展現了法華圓頓教一切皆妙

的如實義，今分別論述如下： 

＜相待妙與絕待妙義理開合表＞ 

 
                                  三法妙－心法妙、佛法妙、眾生妙 
                                   
                                  跡門十妙 
         相待妙    破麤顯妙 
                                  本門十妙 
                            
                                  觀心法妙 
妙－                        
                   開麤顯妙       五味判麤妙 
             
                                  四教判麤妙 

       絕待妙－                
                                  蓮華譬喻判麤妙 
 
                                   
                   離言絕待、一切皆妙、純圓獨妙  
                                             
 
一、三法妙： 

待絕二妙與佛法、眾生法、心法－三法的關涉，可以分為三方面來說： 

1 由於心、佛、與眾生的相即又相對的關係、定然的會歸結到待絕二妙二重進

路的判攝論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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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法妙、心法妙、與眾生妙皆具待絕二妙的內涵，此正彰顯出純圓獨妙的唯

一特性，即是遍滿且超越的圓融法界的顯現。 

3 .在法華一乘的實踐道上，由於佛法太高，眾生法太廣，故而以一念凡夫心作

為契入法界實相的核心法門－圓融三觀圓頓觀法之契入方便道，正是智者圓

頓止觀的理論基礎要義。 
                      ＜待絕二妙與三法表＞ 

                                       佛法妙 

相待妙                 

                                       心法妙 

絕待妙 

                                       眾生妙 

 

二、跡門十妙： 

本跡二門之施設，智者原本就是依持著《法華經》而來的，《法華經》二十

八品中的前十四品代表著跡門；而後十四品代表著本門。直言之，跡門之前五妙，

象徵著自行因果，而後五妙表化他能所，此兩種修行功程，其目的只在於斷除迷

妄，證悟中道。 

跡門十妙，係基於＜方便品＞的諸法實相之意，而謂藏、通、別之三教與菩

薩等之九界為權，即菩提道方便之法。其與圓教、佛界等之實相對比，權是麤、

實是妙，亦即圓妙殊勝。若自開除執權之心，以表顯實相之意義而言，則權即實、

實即權。法華一乘圓教是權實一如共妙之絕待妙；法華之圓妙與法華以前諸經之

偏麤相較，即為相待之妙，是故在自行因果及化他能所的行跡中開演出圓教的絕

待妙義。如下表所示： 

＜跡門與四教相待妙義表＞12

相  待  妙 (破  麤  顯 妙) 

麤 妙 跡 門 十 妙 

藏  教 通  教 別  教 圓  教 

                                                 
12 此跡門十妙之相待麤妙義之列表，綜合整理自《法華玄義》原文中所表詮的

跡門十妙之義理內涵，以此比較化法四教各教中，對之於十妙所呈現的差別麤妙

義。其中境妙引自《法華玄義》卷二，大正藏三十三冊，頁698下－705上；；智

妙出自卷三上，頁709下－710上；行妙出自卷三下，頁716中下；位妙出自卷五

上，頁737上中；三法妙內容出自卷五下，頁747上中；感應妙出自卷六上，頁749
中下；神通妙引自卷六上，頁751下；說法妙引自卷六下，頁754下；眷屬妙引自

卷六下，頁756下－757上；功德利益妙引自卷六下，頁75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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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境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思議不生不滅十二

因緣 

不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不思議不生不滅十

二因緣 

四諦境 生滅四諦 無生滅四諦 無量四諦 無作四諦 

二諦境 實有二諦 通二諦同見但空 別二諦教理不融 一圓二諦 

 

境妙 

三諦境 不明中道 不明中道 三諦隔歷不融 三諦圓融 

 

智妙 

 彼二乘菩薩不得聞

常、信常、修常 

彼二乘菩薩何得聞

常、信常、修常 

登地前，此中但理不具

諸法，是故麤，登地智

破無明見中道證則妙。 

圓教始論五品終竟

妙覺，實而非權，是

故皆妙 

行妙 

 三藏諸行，以生滅

智導，但期出苦止

息化城。 

通教諸行，體智雖

巧但導出苦，灰斷

同於藏教 

別教諸行智導則遠，自

淺階深而諸行隔別，事

理不融。 

圓教增數諸行，行融

智圓。 

 

位妙 

 

明三草

二木之

義 

二乘(中草)，智不

窮源恩不及物，三

藏菩薩(上草)雖能

兼濟滅色為拙。 

通教三乘人(小樹)

雖巧功齊界內，故

其位皆麤。 

別教(大樹)實事同緣

中道破無明俱有界外

功用然別教從方便門

所因處拙，其位亦麤。 

圓教直門是故為妙

(正直捨方便，但說

無上道)。 

 

 

 

三法妙 

 

 

真性軌 

觀照軌 

資成軌 

三藏於有為福德，

論三法為乘，既是

權法出三界外以真

為證，證則不運不

見實乘。 

通教即空慧三法為

乘巧，餘意大同，

乾慧地乘於教乘，

性地乘於行乘，八

人見地乘於證乘，

此為偏說。 

別教以資成資於觀照 

觀照開於真性，三法為

乘緣修成即謝唯真修

在。資成在前觀照居次

真性在後，是方便法。 

圓教實相即第一義

空即如來藏，故名不

可思議法。即是妙。

 

 

感應妙 

 三藏等聖，得有應 

，但是作意神通。 

通教等聖亦得有應

，但是作意神通。

初心伏惑未能有應。初

地三觀現前。證二十五

三昧，法身清淨，無染

應一切，無思無念隨機

即對，一時普現，此是

不思議妙應。 

初住三觀現前，證二

十五三昧，法身清淨

，無思無念隨機即對

，此是不思議妙應。

 

 

 

神通妙 

 若應作三藏二乘

者，是用析空慈悲

熏無記化化禪，起

老比丘像，共僧布

薩律儀規矩，各各

皆見同其事業。 

若應通教者，是用

即空慈悲熏無記化

化禪，作體法應，

觀無生習應苦空

等，悉不可得，各

各皆見同其事業。

若應別教者，是用即假

即中慈悲熏無記化化 

禪，起漸頓應，示修恒

沙佛法，各各皆見同 

其事業。 

若應圓教者，是用即

中慈悲熏無記化化

禪起圓頓應，示修一

中無量，無量中一皆

各各見同其事業如

是應同正報妙難思 

 

說法妙 
 對鈍根三藏五門，

詮於生滅四諦理，

此則能詮所詮俱麤 

。 

若通教體法五門，

同三藏析門，體門

能詮雖巧所詮猶是

真諦，所詮亦麤。

若別教五門能詮為麤 

，所詮中道為妙。 

若圓教五門能詮所 

詮，俱皆是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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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妙 

 三藏根性眷屬，此

性下劣，昔結此緣

緣亦淺小，中間以

法成熟成熟蓋少，

若來生佛國，作內

外眷屬業願通等，

乃至應來影響三藏

佛者，皆麤眷屬。 

通教根性乃至內外

雖巧別有異，準例

可知，皆麤眷屬也

別教根性乃至內外雖

巧別有異，準例可知，

皆麤眷屬也。 

今於法華普得作佛 

，此希有事，最上醫

王變毒為藥，能治敗

種無心成佛，此則內

外眷屬妙。 

 

 

功德利

益妙 

 謂聲聞斷正緣覺侵

習。同名中草，菩

薩伏惑兼度眾生，

行精進定，是名上

草益。蓋三藏教主

慈善根力利益之相 

。 

諸菩薩智慧堅固，

達三界求最上乘 

三人同觀無生，既

有前析智之益別有

巧度即是體真，為

小樹增長益，蓋通

教主利益相。 

有住禪得神通力，住九

種大禪心登歡喜地，度

無數億百千眾生，名大

樹增長，非但有前因果

析體之益，別有分別道

種智，乃至一切種智

益，蓋別教主利益相。 

經云，今當為汝說最

實事，不啻如前之益

，乃有即破無明顯出

佛性，究竟實益，蓋

圓教主利益之相。 

 

三、本門十妙： 

如上所言，本門的意涵是以《法華經》後十四品，以＜如來壽量品＞為主軸

義理，彰顯開跡顯本之義，以明久遠本佛之妙。宣說本門的待絕二妙義，意即是

建立在本跡相因對演的基礎上加以開展的。觀乎此，智者的妙思表現在佛學詮釋

上的特徵即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13，即以一切法皆是不可思議妙法的立場

上來顯楊其圓妙法教的，此種圓合相即式的詮釋路徑，從智者在法華玄義中具體

的主張「六重本跡」的闡釋，就可洞察出本門十妙的真實諦理。 

意即以事理、理教、教行、體用、權實等六種義理來說明本門妙義是跡門之

根本、圓實、當體；而跡門義理是本門的修跡、便權、化用的對應迴互關係，六

義中的每一種義理，蘊涵著一組相關性且相對的義理概念，然後以相待對演的詮

釋方法，來櫬托出本門十妙的意境。而經證之部份，智者大都延引＜如來壽量品

＞來作說明，如下表所示： 

＜本門待絕二妙表＞14

相   待   妙 絕   待   妙 
本門十妙 

跡門 (跡、權、用) 本門 (本、實、體) 

本因妙 
我以佛眼觀彼久遠，猶若今也，唯佛能知，

如此久遠，皆是跡因。 

經云：我本行菩薩道時，所成壽命今猶

未盡者。(本時智妙、本行妙、本位妙)

                                                 
13 錄自《法華玄義》卷一上，＜法華私記緣起＞，大正藏三十三冊，頁:682.上 
14 引自《法華玄義》卷七上，大正藏三十三冊，頁 766.中－768 上；及《法華玄義》卷

七下，頁 768 中－7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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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果妙 
有三藏、通、別佛果成相之別，皆報佛、應

化佛之示現，故乃跡果非本。 

經云：我成佛已來甚大久遠。(三軌成就

由來已久) 

本國土妙 
寂光理通如鏡如器，凡聖同居、方便有餘、

實報莊嚴、常寂光等，諸土別異如像如飯，

業力所隔，感見不同。 

經云：自從是來，我常在此娑婆世界，

說法教化，亦於餘處導利眾生。(娑婆

者，即本時同居土也。餘處者，即本時

三土也。此指本時真應所栖之土) 

本感應妙 
寂場樹下始偏圓滿，故知是跡，或前修後學

深淺不同，故知是權。中間已來拂皆方便，

故現析空感應、體空感應、次第感應等跡應

經云：若有眾生來至我所，我以佛眼，

觀其信等諸根利鈍眾生來至者，感扣法

身。(慈悲往應，十法界冥顯) 

本神通妙 
跡通多種，或言依背捨除入，十四變化獲得

六通，此乃三藏佛通。或言依體法無漏慧，

獲得六通，此通佛神力。或言束前六通為

五，依中道發無漏通，此六是別佛通。 

經言：如來祕密神通之力。又云，或示

己身他身，示己事他事。(圓神通與偏神

通皆妙也，皆本時神通) 

本說法妙 
跡說多種，偏圓滿足在佛心中，聽機扣擊說

則不同。善趣機擊出人天法輪，析法機擊出

二乘法輪，體法機擊出巧度法輪，歷別機擊

出漸次法輪，圓頓機擊出無作法輪。 

經言：此等我所化令發大道心，今皆住

不退，我所化者，正是說法。(此即本時

妙說) 

本眷屬妙 
跡中始成佛，時亦有業願通應，中間所化亦

有四種，或稱為師或稱弟子，於惑者未了，

若拂中間無非是跡。 

經云：此諸菩薩下方空中住，此等是我

子，我則是父。(此諸菩薩鄰佛窮智度

底，居本時法性虛空寂光) 

本涅槃妙 
跡中則現三藏涅槃相、通佛涅槃相、別佛涅

槃相、圓涅槃相等。以三義故知諸涅槃跡而

非本。 

經言：其入於涅槃，非實滅度，而便唱

言當取滅度。(非實滅度者，常住本寂，

唱言滅度者，乃調伏眾生。悉本時涅槃)

本壽命妙 
跡不同者，三藏佛父母生身，八十二盡，身

灰智滅畢竟不生；通教佛誓願之身，化緣若

訖亦歸灰斷，滅已不生；別教登地破無明，

得如來一身無量身，一身湛然安住，無量身

百界作佛，亦示九界身。 

於本因妙中所成壽命今猶未盡，指於本

因，因壽尚未盡，況本果壽。其以智慧

為命，此則非長非短，由非長非短之慧

命，能為長短。 

本利益妙 
若跡中三乘共十地別十地，開權顯實按位妙

入位妙。如是等益，乃至聞壽命增道損生、

中間權實之益，皆是跡中益。 

下方菩薩皆住虛空者，皆居寂光本益，

故本本以垂跡。 

 

四、觀心法妙： 

智者特別強調聞慧雙修義觀雙舉，因此其教相門的詮釋必然的函蓋了觀心法

門的展現，此義理即建立在定慧等持止觀雙運的修行理念要求。因於此而展衍出

二種義理方向： 

（一）止觀內涵的相待義及絕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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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觀的相待義，呈現止有三義，觀亦有三義，止的三義進程強調的是

進入三摩地的禪觀次地，亦即由息諸惡妄起始，進而緣理繫念，到觀照法

性寂淨的修證；而觀的三進程則呈顯，起慧觀、開智慧、進而契入真如的

修證義。 

另外，止觀的絕待義，則在表徵妄想斷除，達到言語道斷之境界，亦

即指超越對待之域，止觀皆不可得，為言亡慮絕之境界。 

（二）在修行觀法上的相待義與絕待義： 

如前述及的法華圓教與餘教的決擇判攝，而有麤妙義之論證，由之所

衍生出的觀法，自然亦有待相待觀與絕待觀之不同判準。 

在相待觀的觀法面向，最主要的是彰顯法華教義之殊勝。藏教的分析

空與通教當體即空，皆未顯其妙，因為此二教皆未契中道之故；至於別教

雖達中道，然而空觀、假觀、中觀三觀隔歷不融，是故此三教皆未達法華

圓教，不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圓融三觀。 

在絕待觀上，則從圓教圓融會通出發，即證成藏通別三教皆會入圓教

即空即假即中圓融三觀。具如下二表所示： 

＜待絕二止觀表＞15

止觀 相待止觀 絕待止觀 

止息義  (諸惡妄念休息) 

停止義  (緣理繫念停住不動) 

三 

止 

 對不止止義  (對無明而明淨寂) 

非言說之道，非心識之境，

滅絕絕滅之故，稱為 

絕待止 

貫穿義  (智慧利用穿滅煩惱) 

觀達義  (觀智通達契會真如) 

三 

觀 

對不觀觀義  (對無明而明明智) 

顛倒妄想斷除之故，稱為

絕待觀。 

 

＜四教待絕二觀表＞16

四教 相待觀 絕待觀 

藏教 析假入空觀 析空觀入即空假中即中觀 

通教 體假入空觀 體空觀入即空假中即中觀 

別教 漸次三觀(隔歷三觀) 但中觀入即空假中即中觀 

圓教 圓融三觀 即空即假即中觀 

                                                 
15 引自《 摩訶止觀》卷第三，大正藏四十六冊，上頁 21.3－22.1 
16 引自《維摩詰經三觀玄義》，卍新纂續藏經 第五十五冊 ，頁 67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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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部五味判麤妙： 

智者建立五時八教的判教宏規，其中五時教判通於五部五味，首論華嚴雖屬

圓頓教，然只因帶隔別教理故而未達無上圓妙理之境；而阿含只明二乘性相，是

故唯麤無妙；至於方等前攝阿含後遍通別圓，因此含帶三種方便，所以稱為三麤

一妙；而般若前通方等，後通別圓，帶二種方便因而稱為二麤一妙，唯有法華開

前四權，顯一真實之道，所謂「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是故為純圓獨妙。 

因此從智者在五部五味中對於諸教經教判攝的唯一標準，只在於此經教義理

是否有含帶權巧方便之道，若有的話，則不得稱為無上圓妙，以是之故，智者提

出純圓獨妙的兩個必要且充份的條件即是：17

(一) 不帶麤詮方便，即直顯不思議妙義 

(二) 融麤令妙，即會小大乘歸一佛乘義 

而此二要件，正是指稱法華開權顯實的最核心意涵，當然的也為破麤顯妙與

開麤顯妙的真實義，下了最佳的註解。 

＜五味判麤妙表＞18

五部 五味 相     待    妙 絕     待     妙 

說菩薩界佛界兩性相，或入即假等。或入即中 
等。入中乃是無上。而帶一方便未全無上 華嚴部 乳教 

一妙一麤 
兩絕     無不入一妙絕

但明二乘相性。得入析空等。尚不明入即空等。
況復餘耶。故非無上。 阿含部 酪教 

唯麤無妙 
一絕      無不入一妙絕

明四種相性或入析空等。或入即空等。或入即假
等。或入即中等。唯佛相性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
帶三方便故非無上。 

方等部 生酥 

三麤一妙 

四絕      無不入一妙絕

明三種相性。或入即空。或入即假。或入即中。唯
佛性相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二方便故非無上。般若部 熟酥 

二麤一妙 
三絕      無不入一妙絕

此法華經明九種性相。皆入即空即假即中。汝實
我子我實汝父。一色一味純是佛法更無餘法故。知
佛界最為無上。 

法華部 醍醐 

但說一妙 

一絕即妙絕，而絕無所絕

 

六、化法四教判麤妙： 

                                                 
17 引自《法華玄義》卷五下，大正藏三十三冊，頁 755 上中 
18 引自《法華玄義》卷二上，大正藏三十三冊，頁 695..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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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通別圓四教義是智者教判思想的主軸，相待於四教而言，五時教判的判攝

標準是建立在「約教相生」、「約機農淡」的兩項要義來開展教判的要義的19，而

化法四教的內涵較偏向於約機濃淡的層面，也就是以根基的深淺來論證判教的義

理。根基深淺的另一層義涵，則顯示修行觀法的殊勝與否，以此來分判四教內涵

的等差、麤妙、偏圓等，作一教法上的麤妙簡擇。 

站在相待妙義論四教，則藏教偏向生滅法門，身證灰斷入滅，得偏真涅槃之

理，主要的觀法為「析空觀」，故而智者稱藏教為半理，即是此義；而通教以體

空觀法修證「當相即道、即事而真」之理，然取證亦灰斷入滅，雖佛身示現略勝

於藏教，但證道皆同，皆不能從空出假利物化生；別教則以照見中道佛性殊勝於

藏通二教，然以其觀法為漸次之隔歷三觀，在修行位階上，於登地之前，只證但

中之理，亦即顯現空假二諦於中諦之外，三諦隔別不融，故稱為隔歷三諦。 

以是之故，由於不能圓顯三諦妙義，所以藏通別三教皆不能現證圓教之妙

理，唯有法華圓教，以圓頓現量觀，即是以空假中圓融三觀，現證不可思議中道

實相境。因此，觀法最為圓妙殊勝，所證之果亦最為圓妙。 

＜化法四教待絕二妙表＞
20

化法四教 相     待    妙 絕     待     妙 

藏  教 半字生滅門，不能通滿理    ←→   入真諦 

通  教 體真不生不滅門 (方便通滿理) ←→  即事而真 

別  教 帶空假通中 (隔歷通滿理) ←→  入空假中隔歷中道

藏、通、別皆入 

即空即假即中圓妙理

圓  教 不帶空假直通中 (即空即假即中－直顯滿理) 無所可待亦無所絕 

 

七、蓮華譬喻判麤妙： 

蓮華之譬喻無疑的是《法華玄義》言詮法華圓教之特勝要軸之一，智者大師

以蓮華之妙喻，藉以彰顯法華一乘之殊勝要義，於是中詮釋出法華經之本跡、權

實、麤妙之相待絕待之妙義。以是之故，相待絕待二妙之要義自是呈顯於其中而

無餘。智者並於《法華玄義》卷一上相互比較各乘之層次及修行之內涵，進而羅

列出蓮華譬喻之麤妙義，以彰顯高舉法華開權顯實、權實一如的之真實諦理，及

不可思議妙義之所在，如《法華玄義》所言： 

                                                 
19 《天台四教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76 上 
20 出自《法華玄義》卷二上，大正藏三十三冊，頁 696 中－69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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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蓮華者，例有麤妙。云何麤狂華無果，或一華多果，或多華一果，或一

華一果，或前果後華，或前華後果。初喻外道空修梵行無所剋獲，次喻凡

夫供養父母報在梵天，次喻聲聞種種苦行止得涅槃，次喻緣覺一遠離行亦

得涅槃，次喻須陀洹卻後修道，次喻菩薩先籍緣修生後真修，皆是麤華不

以為喻。蓮華多奇，為蓮故華，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又華開蓮現，可

喻即權而實，又華開蓮現蓮成亦落，可喻非權非實，如是等種種義便故，

以蓮華喻於妙法也。」21

承上文所言，智者欲藉此蓮華譬喻之待絕判麤妙義，以詮顯《法華玄義》中

運用權實兩種相待的概念，經由彼此相因迴互之義理，以之證成可言說道，以蓮

華三喻表徵之「開權顯實」，與不可言說道，以蓮成亦落之表徵 非權非實，非跡

非本的絕妙要旨，具如下表所示： 

＜蓮華譬喻待絕二妙表＞ 

                                  狂華無果 － 外道空修梵行無所剋獲 

                               － 一華多果 － 凡夫供養父母報在梵天 

                         麤義     多華一果 － 聲聞種種苦行止得涅槃 

                               － 一華一果 － 緣覺一遠離行亦得涅槃 

                               － 前果後華 － 須陀洹卻後修道 

                         － 前華後果 － 菩薩先藉緣修後真修 

     相待妙                                                          

－ 為蓮故華 － 為實立權；為本立跡 

蓮華譬喻               妙義     華開蓮現 － 開權顯實；開跡顯而本 

                               － 華落蓮成 － 廢權立實；廢跡立本 

           

              絕待妙              蓮成亦落 － 非權非實；非跡非本 

 
 

伍、結語： 

綜上所言，以相待和絕待而論，則相待中的辯證結果就是要彰顯絕待的義

理，天台智者在應用相待與絕待的詮釋方法上，於相待義上先決擇大小乘的相待

義，也就是要突顯出一切大乘所標舉的實相的內涵，是沒有偏執，離於兩邊的中

道實相，而非小乘所言明的消極偏狹且不圓滿的偏真實相。 

其次，相待義的第二重內涵所要表舉的是，法華與其他大乘經教在諸法實相

的詮釋上，是否含帶善巧方便道或者是偏執不全落於兩邊，以此來彰顯出中道實

                                                 
21 《法華玄義》卷一上，大正藏三十三冊，頁 6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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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當體，是不假方便一切現成的圓滿型態。 

今權且運用智者四門論證的型式，來對於待絕二妙作一完整的說明：亦即將

相待妙與絕待妙開展為四門來作說明，即待麤顯妙(立門)、 破麤顯妙(破門)、開

麤顯妙(亦破亦立門)、絕待顯妙(非破非立門)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待麤顯妙(立門)： 

待麤理以顯妙義的前提設立，是以大乘相待於小乘三藏教的判攝為對

象，則大乘是究竟了義的，而小乘三藏教是偏真不了義的。以此觀點出發，

則一切大乘經教的普遍證成，即是一切大乘經教觀修，皆以契應一實相中道

之義為本。是故站在這個觀點出發而論，其實正彰顯出一切大乘法教皆是無

二無別的，同樣都是殊勝究竟的。以此會整出以下三點論式： 

(一) 大乘教法對小乘教法的相待以顯麤妙 

(二) 圓教對藏通別的相待判攝以顯麤妙 

(三) 以帶方便不帶方便為判攝依據以顯麤妙 

二、破麤顯妙(破門)： 

相待妙理的呈現，最主要的便是簡擇諸法實相義的偏圓麤妙，由相待對 

演中呈現出破他立己的辯證風格，相較於待麤顯妙的分判麤妙的論證方式，

而更凸顯出「廢權立實」的義理主張，此種表現方式有以下三點呈列： 

(一)、從教相三意、五時、四教、五味、四悉檀等理論及辯證方法，評破藏

通別三教的教義顯現偏麤隔別，未達圓融圓遍圓妙義。 

(二)、從信解行證修行進路的圓修圓行，即「教相門」破麤顯妙。 

(三)、從以一念無明凡夫心圓具空假中三觀的圓契方式，即以「觀心門」呈

顯破麤顯妙。 

三、開麤顯妙(亦破亦立門)： 

        開麤顯妙是待麤顯妙與破麤顯妙，過渡到絕待顯妙境界的中介說明，是

待絕二妙的一體兩面的說明，也是由相待妙義到絕待妙理由絕待妙義到待絕

不二的究極呈現，透過既否定又肯定的論證方式，為言語道斷的絕對形式，

作言詮方便式的相似詮釋，而具有以下四種內涵： 

(一)、先遍破法華之外的教法，而後遍攝遍立一切教法，以顯出圓教圓攝一

切法的圓滿教義。 

    (二)、從菩提道次第的修證過程中，彰顯出在接引漸修次第的進路上無二三 

乘，唯一佛乘的修行旨趣。另外，也在隔別漸次的觀修進程裡，所謂 

的先小後大、先漸後頓、先偏後圓的層次中重整建構，昇提至一圓一 

切圓、一行一切行的圓頓教修證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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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透過聞思修的階段在建立圓頓的教觀之後，不論是從藏通別圓四教中 

的任一教法的修證法門進路，都是歸元無二路，一切皆圓一切皆妙。 

    (四)、開麤顯妙就是法華開權顯實的根本教義，也貫串出智者教相門與觀心 

門一貫的核心教義思想。 

四、絕待顯妙(非破非立門)： 

透過一切肯定與一切否定此種同時性、相即性、與超越性，表現出雙遮 

雙遣的辯證模式，去圓觀一切大乘經教，乃至一佛乘的究竟要旨，由圓具開

展方式的彰顯證成，而進至實踐中道佛性實相的要義，將現象界、本體界、

心靈界、物質界、差別界、理念界，一併銷融，旁通貫統，呈現出心物合一

絕對圓融之圓妙旨趣。 

 

正如同《法華玄義》卷二下所言： 

「可說為麤不可說為妙，不可說亦不可說是妙，是妙亦妙言語道斷故，若通

作不可說者，生生不可說，乃至不生不生不可說。前不可說為麤，不生不

生不可說為妙，若麤異妙相待不融，麤妙不二即絕待妙也。」22

    絕待的論至究極層面是不可說的，而隨順因緣行言說之教，雖如此，然透過

名言概念的雙遮雙遣，而後達到一切證成的圓滿妙理的終極成就。此種開展諸法

實相的接引手法，正具足了且彰顯出中道實相的能動性、普遍性、圓具性、作用

性、緣起性，和無限性，一切的矛盾對立，隔歷不融，完全都融攝成一味，具體

的展現出純圓獨妙的要義。 

因此，所謂直證妙，方便麤的判攝標準，即在於以下的六點原則上來呈顯： 

一、法華圓教實相的直接呈現方式，是展現出心物的一體同觀。 

二、現象界與實相界的的當體全現，是圓攝一切的，是統合圓融的消迷弭了一切

法的對立性與差別性，而呈現出現象即本質，生滅相即實相，相待即絕待。 

三、不擇根器的普遍性，如二乘作佛，龍女成就即是。 

四、由跡門的融不融相、始不始終相、遠不遠近相的相待差異中，皆銷融轉化為

絕待無差別的判攝決擇，進而成就一切眾生皆得成佛的終極肯定與證成。 

五、在法華一乘的圓頓圓滿呈現前題下，不論法門高低，任何法教皆可圓會為究

竟的直契現觀，所謂圓觀圓行圓成。 

六、不論次第性、方便性、和對待性的現觀直證－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 

因是之故，由以上的四重向度，對於待絕二妙詮釋論證圓教妙義的過程中，

以及待絕二妙對實相妙理的開展顯揚，皆貫串著待麤顯妙與開麤顯妙二義，而相

                                                 
22 引自《法華玄義》卷第二下Pg: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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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妙與絕待妙，和三法妙、跡門十妙、本門十妙和觀心法妙，都只是待絕二妙之

開合爾；此外，以之融合四教五味，亦只是待絕二妙之開展爾。亦即由此待絕二

義之開展，在本跡、事理、教行、理教、自行、化他、體用、權實之對立演化之

中，由差別對待不融的現象世界，經由銷解融會式的修證方式出發，到冺然絕待

的統合與完成，這就是由待絕二妙，呈顯純圓獨妙的三階段思想辯證進路的原理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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